安 全 协 议

第一条 为贯彻“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方针，明确双方的安全责任，确保开工中人身、设备安全，做到“四不伤害”(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保护他人不受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安全生产法》《建筑法》《电力法》《消防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电业安全工作规程》，以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监督工作规定》《电力事故（事件）调查规程（试行）》，经双方协商一致，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上签订本协议。
第二条 开工前，甲方必须向乙方交待清楚开工范围、边界，如运行设备和检修设备。
第三条 乙方在开工中必须贯彻执行国家和行业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和制度。
1.乙方在开工全过程中要对存在可能导致事故事件发生的设备等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开展事故隐患排查工作，有效防止因隐患引发的各类事故和电力安全事件。重大安全隐患在治理前要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2.甲方对开工全过程中承担监督管理的职责，在对乙方开工资质、人员持证等开展排查，并监督乙方对隐患进行及时有效治理。
第四条 当甲方发现乙方在开工中有不符合安全文明开工的行为和现象时，有权进行制止、纠正。
第五条 乙方应自备满足安全开工所需的安全防护用具和设施。
第六条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有国家相关部门核发的合格有效的上岗作业资格证书。
第七条 开工前，乙方应组织人员对开工区域、作业环境及甲方提供的设施设备、工器具等进行检查，确认符合安全要求。一经开工，就表示乙方已确认开工现场、作业环境、设施设备、工器具符合安全要求并处于安全状态。
第八条 乙方人员严禁酒后进入生产区域或开工现场，甲方一经发现，立即责令其退出现场。
第九条 乙方人员严禁在生产区域内吸烟或其他违规、违法事件。
第十条 禁止乙方人员带领与开工无关人员进入生产区域，甲方一经发现，立即责令退出现场。
第十一条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使用甲方设备设施。
第十二条 乙方人员不准到与开工无关的生产场所闲逛，开工人员上下班、或搬运物品要按规定的路线行走。
第十三条 乙方开工过程中需使用甲方的电、水、气源，应事先向甲方提出申请，不得私拉乱接。中断作业或遇故障时应立即切断有关电源开关、阀门。
第十四条 在无发生火灾的特殊情况下，禁止使用甲方的灭火器材。
第十五条 乙方必须接受和配合甲方的安全监督、检查，对甲方提出的安全整改意见必须及时整改；未按时整改的，甲方有权责令乙方停工，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承担。
第十六条 乙方开工过程中发生人身伤亡、设备事故事件或有危及生产运行的不安全情况，应立即停止开工，立即通报甲方，并保护现场，积极配合调查。发生人身死亡、电力安全监管机构规定的电力安全事件，乙方立即会同甲方，通知当地政府、公安部门和电力安全监管机构。
第十七条 发生人身受伤事故时，在原因和责任未明确前，乙方应首先垫付医药费，确保受伤人员的及时治疗。  
第十八条 乙方在开工中有权拒绝甲方的违章指挥。乙方工作期间，要履行开工工作场所、设备的隐患排查的义务，发现隐患后要立即告知甲方并配合开展隐患治理工作。
第十九条 由于甲方或乙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或本协议的有关规定造成事故的，由责任方赔偿因此造成合同相对方或受损第三人的全部经济损失。由于双方的责任造成的，根据事故调查结论和责任的主次，由双方所负责任大小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双方必须遵守本协议的规定，发生违反本协议的条款即是安全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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